[bookmark: _GoBack]【涨知识】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怎么享受？如何申请？
财务小李：你好，申税小微，我们是一家主要从事再生混凝土、干粉砂浆的企业，听说可以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申税小微：没问题，下面我来给您梳理一下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政策梳理：
为推动资源综合利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名称、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退税比例等按照《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2022年版）》的相关规定执行。
享受主体：
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享受条件：
（一）纳税人在境内收购的再生资源，应按规定从销售方取得增值税发票；适用免税政策的，应按规定从销售方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销售方为依法依规无法申领发票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自然人，应取得销售方开具的收款凭证及收购方内部凭证，或者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
（二）纳税人应建立再生资源收购台账，留存备查。
（三）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四）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或重污染工艺。
（五）综合利用的资源，属于生态环境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明的危险废物的，应当取得省级或市级生态环境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许可经营范围包括该危险废物的利用。
（六）纳税信用级别不为C级或D级。
（七）纳税人申请享受即征即退政策时，申请退税税款所属期前6个月(含所属期当期)不得发生下列情形：
（1）因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警告、通报批评或单次10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除外）。
（2）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税务机关处罚（单次10万元以下罚款除外），或发生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发票的情形。
财务小李：那我们企业都是符合的！但我们是第一次了解这个政策，具体怎么计算即征即退金额还不太清楚。
申税小微：没事，我给您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例：A企业满足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条件，2024年12月可享受即征即退的销售额为1000万元，销项税额为130万元，自行甄别当月属于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进项税额为40万元，退税比例为70%，可申请的即征即退税额为（130-40）×70%=63万元。
财务小李：请问要怎么申请呢？要去办税服务厅吗？
申税小微：现在电子税务局就能完成。
具体路径：
1.完成备案：电子税务局—我要办税—享受即征即退政策情况
2.申请退税：电子税务局—我要办税—一般退（抵）税管理—退抵税费申请（入库减免）
申税小微：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别忘了享受政策呦！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0号）

